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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功能農業（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或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此
一專有名詞的意義是指，除了糧食衣物生產之外，農業還可以生產不同的非商品

產出，非商品產出包括如景觀、鄉村經濟活力、國內糧食質的安全、文化資產

及生物多樣性的保存等。由於對農業的非商品產出的補貼，不屬於世界貿易組織

（WTO）限制的範疇，多功能性間接地賦予了農業價格與所得補貼計畫和貿易限
制等的正當性，因此多功能性也經常被用來作為保護國內農業的策略。

土地為農業經營的最主要元素，農業多功能性幾乎就等於多功能的農地使用。

自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在歐盟、挪威、瑞士及日本等國家的集約使用農業區，已
經逐漸從原先單一生產導向使用方式轉向多功能的使用。不過，這些國家所界定的

農地功能並不相同，因為一個國家的農地應該有什麼樣的功能，受到該國政治、經

濟及社會發等因素的展影響。台灣農地應該具有哪些功能？以及哪些農地使用方案較

能符合所界定的農業功能？這些問題亟待研究。本文經由分析層級程序法（AHP）來
探討台灣國家空間層級的農地功能及農地使用方案。研究結果顯示，在農地的主要功

能上，生產與生態的功能較為重要；在農地的次要功能上，則以糧食供給、糧食品質

安全及地利維護具優先性；在農地使用上，則以有機耕作為最佳農地使用方案。

關鍵詞： 多功能性、農地使用、分析層級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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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land Functions and Use Types Option 
Under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al Regime*

Chen-Jai Lee**, Li-Min Liao***, Yi-Ting Chen****, 
Yu-Jen Wang*****, and I-Chih Lan******

Abstract

The term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or multifunctionality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agriculture can produce various non-commodity outputs in addition to food and fiber. 
Non-commodity outputs include landscape, rural economic viability, domestic food 
safety,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e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The term is often argued for 
protectionist reasons and justifies agricultural price and income support programs and 
trade restrictions which are not permitted by WTO.

Land is a key element of agriculture.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is equated with 
multifunctional farmland use. Since the late 1990s, many intensively managed agricultural 
areas in EU, Norway, Switzerland, Japan etc. have shifted progressively from solely 
production oriented use to multiple functions use. However, the functions of agriculture 
in these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What functions of agriculture a country should have is 
generally influenced by its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Few studies 
investigate what functions of farmland should be and what land use types for performance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have priority in Taiwan. This paper conduct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assess multifunctional performances of agriculture and farmland use 
types for Taiwan. We find that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are most important in main 
criteria of farmland use, and that foods supply, foods safety and soil protection have priority in sub-
criteria of farmland functions, and that organic farming is first alternatives in farmland use criteria. 

Keywords: Multifunctionality, Farmland Us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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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為了避免戰時糧食不足的重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年，世界各國的農業
政策目標幾乎都是為了提供充足的糧食與衣物。因此，當時的農業改善措施及農

地使用主要在追求農產品市場價值（商品價值）的極大化，這種農業體制被稱為

農業生產論（agricultural productivism）。不過，隨著先進國家的糧食生產過剩、
全球性價值觀念的改變、環保意識抬頭及政治體制之間的競爭註1等因素的影響，從

1990年代開始，農業體制產生了改變。新的體制認為，農業不僅只有提供糧食衣
物等商品的功能，且同時還具有提供許多非商品（如環境生態、文化景觀等）的功

能，這種觀點被稱為多功能農業體制（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al regime）或多功
能性（multifunctionality）（Wilson, 2001；Holmes, 2006；Bjørkhaug and Richards, 
2008）。
從1990年代發展至今，多功能性不只是一項理念，它已經具有理論基礎，並

且成為許多國家的農業政策主軸，包括歐盟、瑞士、挪威、日本及南韓等註2都具體

地實踐了多功能性（王俊豪，2007；作山  巧，2006；Delgado et al., 2003；Garzon, 
2005；Hediger, 2006；Bjørkhaug and Richards, 2008）。這些實踐多功能性的國家基於
各國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各自提出不同的、且符合該國需要的

農業功能。在這些農業功能當中，許多功能為非貿易關切事項，因此可以排除WTO

補貼的限制，繼續給予農業財政支持，藉以維持農業與鄉村的發展，多功能性因

此成為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工具（Anderson, 2000；Potter and Burney, 2002；Potter 
and Tilzey, 2005；Dibden et al., 2009）。由於農業為經濟活動與土地使用體系的組合
（Daugstad at al., 2006），農地為農業經營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多功能性的實踐與農
地使用密不可分（Mander et al., 2007），在許多國家的集約經營農業區域中，農地使
用已經由單一生產功能轉向多種功能的使用（Abler, 2005），這些突顯了農業多功能
性在實踐上的二項特徵：第一，在各國之間，農業的功能並不相同，其通常由各國

依據其社會的需要而界定；第二，農業多功能性的實踐與農地使用方式密不可分。

註1. 價值觀念的改變主要指的是，人們追求舒適的生活環境及糧食品質（安全與健康）等；政
治體制之間的競爭指的是，許多國家對農業自由貿易（新保守主義）採取了不同的態度與

措施。

註2. 從這些國家農業結構來看，都非屬於大農制國家（歐盟成員國的平均農場經營規模約為20
公頃，美國則高達190公頃以上），農業缺乏足夠的競爭力，但是這些國家認為，農業是
國家不可或缺的產業，同時也是文化的一部分（OECD, 2001），因此不能輕言放棄，這種
對農業的堅持值得我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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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台灣農業政策取向亦屬生產論的經營模式註3，到1990年
代中期以後，在政策上則逐漸走向多功能性。因為，政府從那時候開始提出了兼顧

生產、生活及生態的三生農業，以及推動的農地使用方案如休耕、輪作、平地造

林、有機農業、生質能源作物栽種等，上述這些作法都可視為多功能性的農業政策

及農地使用方案（作山  巧，2006）。雖然在農業政策及農地使用方案上，我國具
有走向多功能性的傾向，但我國農地須有那一些功能？農地使用方案以何為妥？具

體的研究尚不多見。基於此，本文嘗試以分析層級程序法（AHP）來評估台灣國家
空間層級的農地功能及合適的農地使用方案，其成果或可作為我國農地政策調整之

參考。本文除前言之外，依次介紹多功能性的發生背景、內涵及研究路徑等，再評

估台灣農地的功能及農地使用方案，最後為結論。

二、農業多功能性的形成背景

由於多功能性在歐洲討論最多，因此一般人以為多功能性是歐洲的產物。實

際上，多功能性在國際層級受到認可，始於1992年里約熱內盧的永續發展宣言註4，

稍後1996年世界農糧組織（FAO）的高峰會中，則進一步強調多功能性的重要性
（Garzon, 2005；Zander et al., 2007）。多功能性觀念的形成主要在回應大眾對農業
與鄉村地區重大與廣大改變的關懷，例如農業在鄉村經濟上雖然仍扮演重要的角

色，但其重要性已經降低，社會對農業扮演的角色，另有期待，包括環境與景觀維

護、水管理、洪水管制、社會照顧及文化資產等。因此，多功能性被認為是一種新

的一統性典範（new unifying paradigm），用以引導符合新社會需求的後現代農業
（post-modern agriculture）（van Huylenbroeck et al., 2007）。
把多功能性當作農業政策改革來討論，始於1980年代中期，當時對農業的支持

與保護正處於最高峰期，國際農業貿易亦處於最緊張的階段。原因在於，1980年代
新自由主義（或稱新保守主義）抬頭，積極主張減少政府干預，回歸市場機制及自

由貿易，這一新的趨勢影響到全球農業政策（Potter and Tilzey, 2005）。1986年烏
拉圭談判，雖然已經影響到之後的農業政策方向，但更重要的是在1993年，農業重

註3. 例如戰後透過土地改革改善產權結構，以及60及70經由農地重劃來進行土地改良，其目的
主要在提高農業的商品產出，都可視為生產論的措施（Cristóvão et al., 1994；Sharp et al., 
2002）。

註4. Groenfeldt（2005）指出，在21世紀議程中，多功能性的原始意義係在描述生態友好農業
（eco-friendly agriculture）的正面環境利益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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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被整合入關貿總協（GATT），在當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的農業協定中，決定了
20世紀的農業改革。這個改革強調，國內農業政策與國際貿易不能分開，除了不
妨礙貿易的補貼外，應減少國內補貼，此可被視為新自由主義農業貿易政策（neo-
liberal agriculture policies）的開端。到了2000年3月，GATT的後繼機構世界貿易組
織（WTO）特別成立了農業委員會（Agricultural Committee），推動農業自由貿易
（Potter and Burney, 2002；Schmid and Sinabell, 2004）。
為了回應前述的貿易自由化及重整東歐農業，歐盟在WTO成立農業委員會

之前（1990年代中期），就已開始發表一系列有關於「多功能的“歐洲農業模型” 

（multifunctional “European Agricultural Model”）」的論述。歐盟農業委員會（EU 
Agricultural Commissioner）並把多功能性界定為永續農業、糧食質的安全（food 
safety）、地域平衡與景觀和環境維護之間的接著劑，而此也連帶顧及到發展中國
家的糧食量的安全（food security）（Potter and Burney, 2002；Hollander, 2004；
Schmid and Sinabell, 2004）。歐洲委員會在其「議程2000（Agenda 2000）」中特
別強調：「歐洲模型與主要競爭對手之間的最基本差異，在於歐洲的多功能農業

本質，以及其在經濟和環境、在社會及在鄉村保存上所具有的角色；因此維持整

個歐洲的農業及保護農民的“所得”是有必要的」（轉引自van Huylenbroeck, 2003: 
xii）。至此，多功能性成為歐盟農業政策與鄉村發展的理念主軸，多功能性亦成為
具有固定含義的專有名詞，並且廣受研究、討論與應用。20世紀末，多功能性在全
球化的辭典中，已經被界定為在國內或國際層級上用來做為與新自由主義農業貿易

爭辯與談判的觀念架構及論述策略（Hollander, 2004）。在歐盟將多功能性定為其成
員國的農業政策主軸之後，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南韓、瑞典及瑞士等亦前後跟進共同

形成了「多功能性之友（friends of multifunctionality）」，並在多邊談判中強調農業生
產的“非貿易”觀點，以對抗農業自由貿易對各該國家農業的衝擊（作山  巧，2006），
多功能性因此亦具有政治上的意義，此使得多功能性越來越重要，研究越來越多。

三、多功能性的意涵

如前所述，多功能性經過多國的參與，以及豐富的論文及政策討論，它的意涵

變得多元複雜（Delgado et al., 2003）。因此，何謂多功能性？有各種不同的定義被
提出來註5，但卻還沒有共同被接受的內容註6。

註5. 例如，Hagedorn（2004）曾經將多功能性劃分成八種不同的解釋。

註6. 多功能性的定義差異，以及難有共同的界定，與各國想要實施的多功能性認知有關。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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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性雖然未有一致的解釋，但是最常被引用的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1998年部長會議所做的定義：「除了糧食衣物生產的初級功能之外，農
業活動亦可形塑景觀、提供環境利益，例如土地保護、可更新自然資源的永續經營

及生物多樣化，以及有益於許多鄉村地區的社會經濟活力。如果除了其生產糧食衣

物的初級功能外，還具有一種或多種功能時，農業就是多功能的。」（轉引自van 
Huylenbroeck, 2007: 6）這種定義的優點是簡單，但是過於簡單反而產生不同解釋
的空間，最重要的是，無法成為有說服力的與運作性定義（working definition）。
因此，OECD於2001年另外賦予多功能性運作性定義，其強調，運作性定義應符
合各成員國已經認可的多功能性核心元素，多功能性的核心元素則為：「i）多重
商品與非商品產出的存在是由農業聯合產出的；以及ii）某些非商品的產出呈現了
外部性或公共財的特徵，市場對這些財貨不具功能或功能不足。」（OECD, 2001: 
7）
實際上，除了OECD對多功能性重視外，還有世界農糧組織（FAO）及歐盟。

這三個組織可視為探討多功能性的世界三大組織，不過他們的主要觀點並不一致。

以OECD與歐盟為例，OECD對多功能性的界定比較偏好環境經濟的面向，在此一
偏好下的農業多功能性觀念其假設基礎為，所有的經濟活動除了其主要功能外，還

會產生許多功能。據此，農業除了糧食衣物及商品生產外，經常還具有不同的社

會、環境及經濟功能，後者即包括了非商品的生產功能，非商品的產出被視為是商

品產出的副產物。這種仍然強調經濟功能的多功能性，並不為歐盟完全認同，在

歐盟比較少強調糧食的生產（商品的產出），反而比較重視資源保育、復甦空間

（recovering space）及文化景觀等（非商品的產出）（Wiggering et al., 2005）。
如上所述，農業多功能性最初係為維護農業利益而提出，並無理論基礎。農業

多功能性從規範性定義到運作性定義，其目的即在給予多功能性基礎論述。在運作

性定義之下，多功能性被系統化成供給面與需求面的論述。

（一） 供給面
供給面的觀點把多功能性界定為單一活動或活動組合的多種聯合產出（multi-

ple joint outputs of an activity or of a combination of activities），聯合產出可以是私有
財或公共財、主要財或次要財貨、以及有意或無意的生產（by-product）（Durand 
and van Huylenbroeck, 2003）。此一多功能性的界定，可回歸到傳統經濟學家關注

認知的差距，則主要是因為各國農業特性與於社會環境不同所致。因此，Garzon（2005）
認為，對多功能性一詞訂定統一見解，並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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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合生產（joint production），其意指一項經濟活動的二種產出之間具有固定或
準固定的關係，不過在多功能性的聯合產出，產品之間的產出比例是可以變動的。

多功能性因此被理解為農業經營投入具有超過一項以上的產品產出的情形，這些產

出可能是互補性的（其指其中一項產品增加，另一項產品亦增加），也可能競爭性

的（產品之間是替代性的，指的是一項產品增加時，另一項產品則減少），如圖一

所示（van Huylenbroeck et al., 2007）。

（二） 需求面
不同於供給面的觀點，多功能性的需求面觀點認為，農業功能源自於社會對農

業的期望。農業的功能此時被界定為，物質或非物質財貨與服務的實際或潛在性供

給，這些供給係經由農業部門結構、農業生產過程與農業的空間範疇而得以符合社

會期望與滿足社會的需求或需要。需求面的多功能性因此把重點轉變成農業所能提

供滿足社會對其期望的價值與功能，van Huylenbroeck et al.（2007）認為，需求面
下的多功能性有二項特性：第一，強調地域鑲嵌性，把鄉村區域與消費空間連結在

一起。此即，一個地區的農業具有功能，係依據地方的需求而定；第二，此一路徑

的分析單元為土地，強調土地的功能與價值。亦即，農地的使用需滿足消費者的需

求。前述第二特性與本文的關係特別密切，並已有研究提出不同的農地功能與價值

分類，其分類情形將在下一部份中陳述。

圖一　聯合產出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修改自van Huylenbroeck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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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功能性下的農地使用研究路徑與農地功能

如前所述，多功能性指的是農業政策，但在實踐此一農業政策上，卻存有不同

的路徑觀點。以下說明這些路徑，並把重點放在本文強調的農地使用路徑與功能

上。

（一） 多功能性的土地使用研究路徑
前述需求面的多功能性意涵已經與農地的使用價值與功能產生連結，此意味著

農地使用與多功能能性實踐關係非常密切。實際上，多功能性的研究有非常多元的

觀點，著重的角度各有不同。Renting et al.（2009）在回顧多功能性的相關研究之
後，以分析路徑為基礎，將多功能性分成四種觀念路徑（conceptual approaches），
這種觀念路經的區分，主要在說明用何種方法來達成多功能性：

1. 市場調節路徑（market regulation approaches）：此一路經與前述OECD用以解釋
及達成多功能性的觀點一致，其採取經濟學的供給面向來解釋多功能性，並且試

圖透過治理機制來建構農業非商品產出的市場，亦即將非商品市場與商品市場脫

鈎，以免市場扭曲效果對商品市場的影響。

2. 土地使用路徑（land-use approaches）：此涉及農業多功能性與鄉村地區的空間
議題，景觀、生態、地理、土地使用計規畫與部份區域經濟，都屬於這一路徑。

此一路徑關心的為區域空間的土地使用，區域土地使用的決策通常為整體性的層

級，因此很少由農民或社區決定。

3. 行動者導向路徑（actor-oriented approaches）：此一路徑把多功能性的中心焦點
放在農場層級，特別是聚焦在多功能性農業實踐時的行動者決策過程上。採用此

一路徑的學科主要為鄉村社會學、農業經濟及部分自然學科，研究的重點為農場

如何調適其經營方式，才能符合多功能的農業政策。

4. 公共調節路徑（public regulation approaches）：此一路經的主要關注點在於機關
制度上，亦即在促進多功能性及監測多功能性對社會、經濟及環境的衝擊上所應

扮演的角色。採取此一路徑的主要為政治學、社會學及經濟學者，他們認為，提

供公共財為現代國家的主要責任之一。

上述第二種路徑的重點即以農地使用為主，認為農地使用為達成多功能性的重

要元素，此與本文觀點一致。因此，研究聚焦在與空間有關的土地使用上。多功能

性的土地使用路徑必須面對空間層級的問題，也就是不同空間層級下的多功能性

運作與決策問題。在這方面，Wilson（2009）認為，多功能性最終會是一種地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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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territorial expression），也就是不同的行動者（actors）與群體（groups）會嘗
試在特定的空間範疇中採用其特定的多功能策略，他並且將多功性依空間規模的

尺度區分成農場（farm）、鄉村社區（rural community）、區域（regional）、國家
（national）與全球（global）等五個空間層級來討論。按照Wilson的分析，除了全
球層級之外，其他四個空間層級對於多功能性都扮演一定的角色，也各有其限制；

全球以下的四個空間層級必須互相整合，多功能性才能落實。概括而言，各層級的

作用與關係約略如下：

1. 國家層級的多功能性屬於政策形塑（policy formulation）的決策層級，並且扮演
解釋多功能性社會意涵的角色，它具有指導一個國家多功能性實踐的策略意義。

2. 農場層級的多功能性屬於基層實踐的要件，若多功能性不能鑲嵌（embedded）
於農場或地方，多功能性只有形式意義。只有在農場層級實踐多功能性，一個國

家的多功能性才會真正落實。

3. 從國家層級的政策性多功能性到農場層級的實踐性多功能性，則須依靠中間層級
（社區與區域）多功能性的媒合。換言之，中間層級的多功能性具有承上啟下的

功能，並且調和區域內各種功能，使區域內的農業產出滿足各方的需要。

本文的研究空間範疇以台灣為主，屬於國家層級的多功能性，國家層級的土地

使用多功能性，具有界定土地使用功能（農地的功能）與提出策略的任務，此亦為

本文的研究重點。

（二） 農地的功能
一如前述，多功能性在實踐層次上，各國常依據本國需要加以界定，因此農業

宜具有那些功能，屬於一個社會及國家認知與價值選擇的範疇，轉換到農地功能

上，亦屬相同。因此，農地具有那些功能，常有不同的認定，茲整理農地功能（與

價值）的相關研究於後。

1. Jongeneel and Slangen（2004）指出農地的功能有五項，包括：生產功能、生態
功能、文化功能、休閒功能、以及水涵養功能。

2. Bergstrom（2005）將農村的土地價值與功能分類並加以連結如下：
（1） 生產功能：在傳統農業生產論之下，鄉村土地提供的是市場上可定價的農

地產出，農地的主要功能在提供人們的物質消費價值（material consumption 
value）。

（2） 工作與生活功能：鄉村是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對工作者來說，農地提供了
物質上的消費價值、工作滿足價值（job satisfaction values）、安全感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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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價值（security and stability value）；對居住者而言，農地則提供了工作樂
趣價值、安全感和安穩價值、文化價值（cultural value）、歷史價值（his-
torical value）、休閒使用價值（recreation and leisure use value）、美的價值
（aesthetic appreciation value）和身心靈健康價值（mental, physical and spiri-
tual health values）。

（3） 觀光功能：鄉村經常為觀光的去處，例如農業取向的旅遊如體驗採果及農
場生活等，農地的觀光功能提供了文化價值、歷史價值、休閒價值、美學

價值、身心靈健康價值。

（4） 空間功能：空間是指人們從事各種活動（如工作、娛樂）時的自然距離及
從事這些活動時互相關係的頻率。在「空間」功能上，特別是「開放和綠

色空間（open and green space）」，鄉村土地提供休閒使用價值、美的價
值、存在價值（existence values）、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s）、生命中心
（biocentric）和生態中心工具價值（ecocentric instrumental values）及身心
靈健康價值。

（5） 生態功能（含景觀與水資源）：在生態功能方面，如保護瀕臨絕種動植物
棲息地；在景觀功能方面，如獨特的天然地形，包括山、丘陵、峽谷、山

谷、平原、濕地和海岸等，天然地形面貌的使用及管理亦屬重要領域。此

外，鄉村地區另一重要功能是水質水量的維護與涵養。農地保存生物棲息

地、獨特天然地形和水源等功能上，在各種價值上都扮演重要角色。

3. de Groot and Hein（2007）把農地劃分成四項功能與四項經濟價值：

（1） 四項功能為：A.供養的功能，又分為生產功能和積載的功能；B.調節功能，
指的是大自然自我調節與平衡的作用；C棲息功能，又分庇護功能及養育功
能；D.文化與寧適功能。

（2） 四項經濟價值為：A.直接使用價值，所有供養的功能及一部分文化功能都
具有直接使用價值；B.間接使用價值，調節的功能為間接使用價值的來源；
C.選擇價值，此與風險規避有關，前述4項土地功能都具有選擇價值；D.非
使用價值或內在價值，主要衍生自棲息地功能與文化功能。

上述研究對於農地價值與功能的認定雖然並不完全一致，但仍然有共通的內

容，例如農地基本上具有生產、環境生態、生活依據與文化景觀的功能，這些可作

為本文後續設定農地功能選擇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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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農地功能與農地使用方案選擇

本部分主要在提出合適台灣農地的功能與使用方案，以前多功能性的梳理為基

礎，首先簡要說明農地功能決定的理論分析及本文採用的方法-AHP，再經由AHP

法得到合適台灣農地的功能與農地使用方案。

（一） 農地功能選擇的理論與本文採用的方法
1. 農地功能選擇的基礎理論分析

引用上述農業多功能性供給面的解釋，農地提供的商品與非商品的合組合通常

與商品和非商品的相對價格、生產的聯合程度、及生產技術條件有關，亦即它們決

定了農地的生產可能曲線（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PPC），曲線上的每一點代
表不同的商品與非商品組合。農地生產可能曲線型式可以圖二表示，設縱軸表示非

商品產出（NCO）的數量，橫軸表示商品產出（CO）的數量，圖二（a）及（b）
的粗曲線代表二類生產可能曲線：（a）表示當非商品產出增加，則商品產出減
少，此類生產可曲線的特殊情況是一條由左上往右下傾斜的直線（圖二（a）中的
粗虛直線）。圖二（b）則表示非商品產出增加，商品產出亦增加的情況。
生產可能曲線代表在客觀條件下農地產出的可能組合，如果也可以知道社會對

農地產出的需求，即可經由無差異曲線（indifference curve）的分析技術決定農地

圖二　農地生產可能曲線的類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Wiggering et al.（2006）: 243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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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適商品與非商品生產組合（Harvey, 1996）。如圖三所示，假定農地生產可能
曲線（粗曲線EF）為圖二的第一種型態，在既定的條件下，社會不同的團體對生
產商品與非商品有不同的需求，以消費者無差異曲線表示。引用Zander and Kächele 

（1999）的說法，假設兩種團體—環境保育團體及物質導向團體—的偏好不同，其
無差異曲線分別如圖三所示（EI表環保團體的無差異曲線；MI表物質導向團體的
無差異曲線），各該無差異曲線與生產可能曲線相切點，即為各團體偏好下的最適

商品與非商品產出組合，A點表示環保團體期盼的最適農業產出，B點表示物質導
向團體期盼的最適農業產出。進一步假設，可以透過協商達成社會共識，整合不同

團體偏好的結果得到社會無差異曲線（SI），其與生產可能曲線切點C即為社會期
盼下的最適產出組合。如果將上述的分析，轉換成實際的土地使用方式來解釋，在

A點的土地使用方式假定為有機生的產方式，B點的土地使用方式則為追求商品利
益極大化的生產方式，或稱為競爭生產方式。在透過協商方式達到的社會最佳組合

點C上，則表示有些為有機生產方式，有些為競爭生產方式；或者減少有害環境的
生產投入，但亦非純粹的有機生產方式。

圖三　商品與非商品產出最適組合

資料來源：依據Zänder and Kachele（1999）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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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的方法

前述的分析雖然在理論上可以得到多功能性下最佳的農地使用方式，以及

符合社會需要的農地功能-商品與非商品的最適產出組合，不過在實際操作上極
為複雜，有需要極多基礎資料，加以社會的需求不易求取（Schmid and Sinabell, 
2004；Zander and Kächele, 1999），通常採取其他的替代的方法。因此，Tiwari et 
al.（1999）及Parra-López et al.（2008）以分析層級程序法（AHP）來評估區域層級
農地使用方案，得到可信的成果。除此之外，本文研究的範疇為國家層級的農地功

能與農地使用方案，屬於國家層級的政策抉擇，而且對於農地價值與農地使用方案

尚待釐清及選擇，應適合採取AHP註7。因為，AHP的應用主要在探討與解決人類多
元公共決策上的兩大問題，其一為認知不清（所欲了解問題及解決辦法為何）；其

二為認知不同（當參與決策及規劃，評估者對解決辦法有不同看法時，要如何達成

共識）。對多功能性農業體制下的農地功能與使用選擇，實際上隱含上述公共決策

的選擇問題，本文採用AHP法，可以將多功能農業體制下農地功能與使用的問題精
簡化，逐步分解多個層級中之影響要素，以比率尺度（Ratio Scale）透過專家問卷

註7. 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al Hierarchical Process, AHP）係由Saaty（1980）創用的一套
決策方法，主要用在龐大繁雜的問題系統中。其主要運用在不確定情況下及具有數個評

估標準的決策問題或非常複雜的問題上，簡化為明確的元素階層系統，而後以問卷由專

家評估之，計算各階層元素對上一階層元素之貢獻或優先率（Priori ty），再將此結果
依據階層結構加以計算，求得次一階層各元素對上一階層的權重值，以供方案選擇的參

考。基本上，AHP法是將複雜且非結構化的情況分割成數個組成成分，安排這些成分或
變數為階層次序，將問題層級化後採用兩兩配對比較（pair wise comparison）方式，找
出各決策和屬性間相對重要性的比值，以求估出各層級中決策評屬性的權重（weight）
（馮正民、林楨家，2000）。進行AHP時的基本假設條件有下列九項（鄧振源、曾國
雄，1989）包括：1.單個系統或問題可被分解成許多被評比的種類（Classes）或成分
（Components），形成有向網路的層級結構；2.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的要素均假設具獨
立性（Independence）；3.每一層級內的要素，可以用上一層級內的某些或所有的要素作
為評準，進行評估；4.比較評估時，可將絕對數值尺度轉換成比例尺度（Ratio Scale）；
5.成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後，矩陣倒數對稱於主對角線，可用正倒值矩陣
（Positive Reciprocal matrix）處理；6.偏好關係滿足遞移性（Transitivity）。不僅優劣關
係滿足遞移性（A優於B，B優於C，則A優於C），同時強度關係也滿足遞移性（A優於B
兩倍，B優於C三倍，則A優於C六倍）；7.但完全具遞移性不容易，因此容許不具遞移性
的存在，但必須測試其一致性（Consistency）的程度，藉以測試不一致性的程度若干。；
8.要素的優勢比重，係經由加權法則（Weighting Principle）求得；9.任何要素只要出現在
階層結構中，不論其優勢程度是如何小，都被認為與整個評估結構有關，而並非檢核階層

結構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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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準則間重要程度的成對比較，以評估每一階層相對權重，而得到合適方案的

排序，以作為國家農地使用方案決策的參考。

（二） AHP層級結構、因素定義、問卷發放與回收
以下說明本AHP操作過程及其結果，包括層級結構、因素定義、問卷發放與回

收。關於AHP的操作，請參閱鄧振源、曾國雄（1989、1989a）、馮正民、林楨家
（2000）及Saaty（1980）。

1. 層級結構

本文的層級分析結構，第一層級為最終目標「多功能性下的最適農地使用策

略」，其次依據前述整理的農地功能分類，另參考相關文獻（Zander et al., 2007；
Brøkhaug and Richards, 2008），將農業多功能轉化為三項「農地主功能」（主評
估因素），建構出檢視落實農地功能的第二層級標的；接著經由文本分析方式

（Abler 2005；Randell 2007；Wiggering et al., 2006），整理出13項「農地次功能」
（評估次因子），並依據13項「農地次功能」的屬性與上一層級「農地主功能」
建立直接關聯性，成為第三層級；最後，從7項「農地使用方案」中評估合適多功
能性的農地使用方案，7項「農地使用方案」為第四層級，前述層級結構如圖四所
示。

上述層級結構的第三層級（13項「農地次功能」）與第四層級（7項「農地使
用方案」）之間的各因素並不是都具有關聯性，經由文獻回顧（Zander and Kächele 
1999；Wiggering et al., 2006；Parra-López et al., 2008）與前測註8時專家提供的建議，

將13項「農地次功能」與7項「農地使用方案」之間無聯者先行挑出，不列入評估
（假設其得分為零），修改成正式的問卷的層級結構如圖五所示。

2. 影響因素定義說明

除第一層級主要目標「多功能性下的最適農地使用方案」主要在評估符合國內

需要的農地功能及農地使用方案，已在前文中說明之外，其他層級的評估因素定義

如後：

（1） 第二層級：農地主功能
農業多功能能與農地多功能性為一體之二面，依據前述結構層級文獻歸納農業

主要的功能有三項，即「經濟及糧食功能」、「生態及環境功能」與「社會及文化

功能」，並將其轉換成與農地使用有關的「農地主功能」，其轉換之說明與「農地

註8. 本文於2008年初進行前測，前測共寄發16份問卷，回收1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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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功能」之定義如下：

a. 從農業的「經濟及糧食功能」到「農地產出優質化」：農業生產的目的是
在直接為人類提供食衣住行所需的產品或原料，農業的產出也帶來直接可

供市場貨幣化交易的功能，此屬於農業的「經濟及糧食功能」，這種功能

影響到糧食生產的質與量、農民所得和國內經濟等。在農業多功能下，此

種功能轉換為農地使用，可以「農地產出優質化」說明，它是指農地使用

除了提供糧食、衣物、原料量的充足之外，也強調其品質，經由品質的提

高，來提高農民所得及增加市場競爭力等。

b. 從農業的「生態及環境功能」到「農地耕種自然友好化」：農業生產的同
時，也提供生態和環境的服務功能，因此形成了農業的「生態及環境功

圖四　台灣農地功能評估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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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它是在農業經營過程中與自然環境因子（土壤、水、動植物、農地

景觀）相連結所產生的功能。在農地使用上，農業的「生態及環境功能」

可以轉換成「農地耕種自然友好化」，指的是除了每一單位面積投入較低

密度的勞力或資本之外，並合理妥善運用水、土壤等自然資源，同時重視

其所取決的生態環境特徵、生態環境問題、生態環境敏感性，強調自然友

好的農地使用行為進行生產佈局，不以作物產量極大化為圭臬的農地使用

方式。

c. 從農業的「社會及文化功能」到「農地經營社會化」：農業的「社會及文
化功能」係指，因人類配合環境需求的非實質生產的農地使用模式與社會

組織進行互動，所建構的社會與文化體系，代表某個特定區域在某個時期

圖五　台灣農地功能層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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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價值觀。在農地使用上可將其轉換為「農地經營社會化」，它是指

農地經營，加入文化的傳承、遊憩、農村體驗、教育等社會共享的價值。

「農地經營社會化」可被視為潛在及消費型農地使用取向，使農地經營兼

顧生產與服務並重，甚至以消費服務為主。基於此，農地經營社會化將會

把人吸引進來，與其他層面的功能將農業產品銷售出去的結果，性質不

同。

（2） 第三層級：農地次功能
於上一層級中，「農地產出優質化」、「農地耕種自然友好化」及「農地經營

社會化」，此為多功能性的規範性「農地主功能」，此3項「農地主功能」之間存
在可選擇性及排他性，並分別衍生農地次功能的實踐，13項「農地次功能」之定義
如下：

a. 確保糧食自給率：指維持一定數量的農地進行農業生產，使得本國農地確
保生產足夠的糧食，穩定糧食的供給，免於過度依賴糧食進口，並避免無

法預期的意外或臨時性國際供需失調。

b. 提高農民所得：指透過農地的產出，增加農民所得與確保生計。
c. 緩衝經濟不景氣：由於農地經營持續用作生產之用，具有吸納非農業部門
失業人力的特質，且透過農業產出來滿足國內需求，維持鄉村經濟活動，

達到緩衝經濟不景氣之效果。

d. 支撐工業原料供給：運用農地生產各種能源或原料，來支持工業發展所需
之原料。

e. 達到糧食品質安全：採用有機栽培法使用農地，且減少農藥及其他化學藥
品的施灑，使農產品不危害使用者的健康。

f. 維護土壤地力：農地的使用方式能夠保護土壤不發生劣化現象，且較粗放
的農地經營有助於重建或恢復已受侵蝕之土壤。

g. 減緩溫室效應：農地耕種只進行合理施肥，減少化學肥料用量，故可減少
產生溫室效應氣體（甲烷），以及農地栽植綠色植物覆蓋地表等，可減緩

溫室效應。

h. 維護農地景觀：農地使用減少對自然景觀的破壞，兼顧維護原先形成的農
地景觀，維護地景的寧適價值。

i. 水資源保護：合適的農地使用方式可使雨水自然滲入土壤中，達到涵養水
源之效，而且水、旱田在暴雨洪水來臨時具有調蓄水量之功能，可減低尖

峰流水量及延遲洪峰到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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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維護生物多樣性：農地使用能提供動植物的棲息地，使生態系統的穩定，
培育豐富的物種資源，達到維護生態多樣性的功能。

k. 保存農村社區生活：農地經營形塑農村生活方式，且不破壞農村人際網
絡，以及維持密切、和平、寧靜的生活空間特性。

l. 促進農村遊憩：農地不僅供生產使用，且可作為休閒旅遊的空間，使民眾
感受農村氛圍及特殊景緻等，並藉此增加農地使用所帶來的額外經濟收

益。

m. 傳承文化襲產：農地經營提供大眾體驗的機會，使大眾親身感受理解農地
耕種文化。

（3） 第四層級：農地使用方案
參採國內外推動的農地使用模式，針對上述13項「農地次功能」，建立第四層

級中的7個「農地使用方案」評估方案，7個「農地使用方案」均具備落實部分「農
地次功能」的效益，各方案定義如下：

a. 休耕：指農地暫停耕作，使農地處於停止生產狀態，並定期進行翻耕或種
植綠肥以培養地力。

b. 有機耕作：指一種不汙染環境、不破壞生態，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
農產品的生產方式。因此不用或少用化學肥料與藥劑，多以配合豆科綠肥

作物在內的輪作制度，使用農地上之農牧廢棄物或含植物養份元素礦物的

岩石，強調與環境均衡而穩定的成長方式。

c. 精緻農業：以栽種高價值經濟作物為主，特別強調栽培技術方法之改進、
產品包裝行銷等，提高農產品經濟價值。

d. 平地造林：屬於農地粗放使用的發揮，將原作農業生產使用之土地，植栽
原生樹種或具經濟價值之樹種，使森林再次回歸平原。

e. 輪作：包括傳統輪作與現代輪作二種，傳統輪作係指因為地力肥沃度關係
而須與以二種或三種作物依期輪流種植；現代輪作則改以種植能源作物與

綠肥輪作的形式。

f. 休閒與體驗農業：改變農業傳統生產結構，將消費者吸引至農地使用體系
中，使其親身體驗村生活與氛圍等，並藉此促使消費者認識及珍惜農業。

g. 集約化耕作：在單位面積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勞力與資本，以提高單位面積
土地之產量與產值。

3. 問卷發放與回收

多功能性強調農業具有多面向的功能，為顧及不同層面的思考，本文將專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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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專長區分為四個領域：農業與農經（5位）、農地政策與規劃（4位）、生態與休
閒（4位）、農業與農地政策決策者（4位），共計17位。問卷於97年6月底發放，
並於7月初將問卷收回。問卷共回收16份註9，回收率94%。

（三） 資料處理與結果分析
1. 問卷一致性檢定

在問卷回收之後，本文採用EXPERT CHOICE軟體進行分析，分析的過程中
以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作為問卷一致性檢定基礎，其容忍的程度
為0.10，即C.I.小於或等於0.10，方通過一致性檢定註10，問卷結果才可作為有效推

測。本文首先針對回收的16份問卷逐一進行一致性檢定，每位專家於各層級之一致
性檢定皆符合標準。其次，進行第二至四層級指標一致性檢定，結果都通過一致性

檢定。

2. 各層級權重分析

第一層級為本文之最終目標「多功能性下的最適農地使用方案」，第二層級為

農地主功能與其優先向量，而優先向量又可區分為部分性優先向量（L）與整體性
優先向量（G）。所謂部分性優先向量者，指的是下一層級對上一層級相對重要性
的權重向量，因此部分性優先向量在同一層級的加總會等於一；而整體優先向量

者，指在上一層級對更上一層級的考量下，同層級相對偏好的權重，本文關於適合

方案的遴選即視整體優先權重向量而定。各層級權重及排序計算結果整理如表一，

以下進一步說明之。

（1） 農地主功能（主評估因子）權重值
在最終目標下，求出各農地主功能的相對重要性，藉以瞭解各農地經營策略

之優先順序，由電腦經軟體（EXPERT CHOCE）計算結果如次：「農地產出優
質化」權重為0.495；「農地耕種自然友好化」為0.367；「農地經營社會化」為

註9. Saaty（1980）指出，進行AHP研究時，至少須有12位專家參與評估才具備代表性，本文
專家問卷共回收16份符合要求。所選擇的專家，分別對於農業多功能體制下涉及的農業生
產、文化景觀、土地使用及生態環境等具有深度的專業程度，其意見應具有代表性。

註10. 一致性指標（CI）係為檢查決策者回答所構成的成對比較矩陣是否為一致性矩陣，用以告
訴決策者在評估過程中，所作判斷的合理程度如何？是否不太一致？或有矛盾現象?以利
及時修正，避免作成不良的決策。一致性指標值除了用於評量決策者的判斷外，尚可用於

評量整個層級架構。Saaty（1980）建議其容忍的程度為0.10，即CI小於或等於0.10，方通
過一致性檢定，問卷結果才可作為有效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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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8。顯示農地主功能以生產最為優先，其次為環境生態的功能，最後為農地的
生活與文化面向的考慮。

（2） 農地次功能（評估次因子）的權重值
a. 「農地產出優質化」標準下的相關農地次功能的優先向量
在「農地產出優質化」標準下，就各方案的相對重要性分析之，藉以瞭解各方

案的優先順序。經計算求得優先向量順序分別為：「確保糧食自給率」、「達到

糧食品質安全」、「提高農民所得」、「緩衝經濟不景氣」、「支撐工業原料供

給」。表示在「農地產出優質化」下，以達到「確保糧食自給率」及「達到糧食品

質安全」兩項農地次功能為優先。

b. 「農地耕種自然友好化」標準下的相關農地次功能的優先向量
在「農地耕種自然友好化」標準下，各農地次功能經計算之優先向量順序分別為：

維護土壤地力、水資源保護、維護生物多樣性、減緩溫室效應、維護農地景觀。

表一　農地次功能權重與排序

構面
權數

（L）
影響因素

權數

（L）

農地次功能

整體權重

（G）
排序

農地產出

優質化

（A）
0.495

確保糧食自給率（A1） 0.375 0.186 1

提高農民所得（A2） 0.191 0.094 4

緩衝經濟不景氣（A3） 0.070 0.035 10

支撐工業原料供給（A4） 0.054 0.027 12

達到糧食品質安全（A5） 0.310 0.154 2

農地耕種

自然友好化

（B）
0.367

維護土壤地力（B1） 0.346 0.127 3

減緩溫室效應（B2） 0.139 0.048 8

維護農地景觀（B3） 0.102 0.037 9

水資源保護（B4） 0.255 0.094 4

維護生物多樣性（B5） 0.167 0.061 7

農地經營

社會化

（C）
0.138

保存農村社區生活（C1） 0.555 0.077 6

促進農村遊憩（C2） 0.195 0.027 12

傳承文化襲產（C3） 0.250 0.03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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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在「農地耕種自然友好化」下以達到「維護土壤地力」及「水資源保護」兩

項農地次功能為優先。

c. 「農地經營社會化」標準下的相關農地次功能的優先向量
在「農地經營社會化」標準下，各農地次功能之相對重要性經計算求得優先向

量順序分別為：保存農村社區生活、傳承文化襲產、促進農村遊憩。表示在「農地

經營社會化」下以達到「保存農村社區生活」此項農地次功能最為優先。

歸納前述評估結果，最受到重視的農地次功能為「確保糧食自給率」，其次為

「達到糧食品質安全」；整體權重最低者為「支撐工業原料供給」與「促進農村遊

憩」。

3. 七個農地使用方案的最適選擇

在本文7個農地使用方案中，何者為多功能性下的合適農地使用方案，必須
依據農地次功能整體權重分析結果進行判斷。表2將7項農地使用方案與13項農地
次功能的權重表列，並且將7項農地使用方案在13項農地次功能的權重加總。結
果「有機耕作」方案為最高（0.388），為最合適方案；其次為「精緻農業」方案
（0.174）；最不適者則為「休耕」方案，其值僅為0.046。
從表二中可以發現，「有機耕作」方案的主要貢獻是，可以滿足「達到糧食品

質安全」與「確保糧食自給率」二項農地次功能，而此亦與農地次功能排序一致

（表一）；「精緻農業」方案對於「確保糧食自給率」與「提高農民所得」等農地

次功能具有一定的貢獻程度，此顯示可以透過栽培高價值經濟作物、耕作技術方法

之改進等來提高農產品的經濟價值。綜合前述二項方案顯示，臺灣農地使用除了須

重視糧食品質之外，亦應同時注重糧食的產量。

在各項農地次功能的評估下，「休耕」方案皆非為第一選擇，顯示僅單純的讓

農地處於休息狀態，為實踐的台灣多功能性適合度最低的農地使用方案。

「平地造林」方案主要可滿足「水資源保護」及「減緩溫室效應」農地次功

能，但對於達到「支撐工業原料供給」卻顯得薄弱，此說明「平地造林」方案為係

從生態層面為出發點所做的考量。

「集約化耕作」方案達到「傳承文化襲產」的農地次功能最為薄弱，顯示在單

位面積土地上，無法仰賴高單位面積之土地產量與產值，來滿足國人重視農地耕種

體驗所能帶來的文化傳承功能。

就「休閒與體驗農業」方案而言，雖然其優先性排名第5，但是對「保存農村社
區生活」、「促進農村遊憩」與「提高農民所得」等農地次功能均具有相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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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作」方案則僅次於「有機耕作」方案，可滿足「維護土壤地力」農地次功

能。就此結果而言，「輪作」與土壤肥沃度的維持關係密切，無論是傳統輪作或是

現代輪作的形式都有助於維護臺灣農地。以農業多功能性為主軸的農地使用思考，

「輪作」方案排名第六，顯示非為臺灣最適合的選擇。

表二　七個評估方案結果

方案

次功能
休耕 有機耕作 精緻農業 平地造林 輪作

休閒與體

驗農業

集約式

耕作

確保糧食

自給率
0.082 0.056 0.047

提高農民

所得
0.021 0.033 0.021 0.019

緩衝經濟

不景氣
0.011 0.015 0.009

支撐工業

原料供給
0.009 0.005 0.012

達到糧食

品質安全
0.123 0.030

維護土壤

地力
0.021 0.058 0.015 0.033

減緩溫室

效應
0.008 0.030 0.010

維護農地

景觀
0.008 0.008 0.011 0.011

水資源

保護
0.017 0.022 0.039 0.016

維護生物

多樣性
0.026 0.022 0.014

保存農村

社區生活
0.022 0.015 0.032 0.009

促進農村

遊憩
0.006 0.021

傳承文化

襲產
0.009 0.008 0.013 0.004

方案值 0.046 0.388 0.174 0.122 0.073 0.098 0.112

排序 7 1 2 3 6 5 4



李承嘉、廖麗敏、陳怡婷、王玉真、藍逸之：多功能農業體制下的農地功能與使用方案選擇

157

「集約化耕作」方案有助於達到「確保糧食自給率」農地次功能，但對於「提

高農民所得」、「支撐工業原料供給」、「緩衝經濟不景氣」、「保存農村社區生

活」及「傳承文化襲產」等皆屬低貢獻度，顯示「集約化耕作」雖有助於達到臺灣

重視的糧食自給率問題，卻無法藉此改善農業產業長久以來的弱勢地位，對於維護

臺灣本土農村生活與文化的意義不大。

六、結　論

作為一種農業政策，多功能性一方面可賦予農業更多的價值與功能，使農業獲

得更多的重視與扶持，另一方面則藉以對抗新自由主義（代表組織為WTO）。目
前世界上已有許多國家採取了多功能性來保護本國農業與農村的發展，特別是農業

競爭力較弱但又重視農業的國家。農地為農業經營不可或缺的基盤，多功能性的實

踐與農地使用密不可分，因此許多國家（例如歐盟、瑞士及日本）透過對農地的直

接支付來避免WTO限制補貼的規範，達到扶持農業的目的。自加入WTO之後，我
國農業面對的挑戰日益嚴峻，採取多功能性，並賦予我國農地更多的功能，以及選

擇合適台灣的農地使用方案，藉以扶持我國農業發展，實有需要。

我國自1992年提倡三生農業政策，並且採取相關措施如休耕、平地造林、輪作
等等來實踐三生農業，這些可以視為我國對多功能性農業的回應。不過，迄今為

止，我國並未正式宣示多功能性農業政策，亦未提出我國農業的功能界定，相關研

究亦少。基於此，本文經由簡短介紹農業多功能性的發展背景、內涵，並說明農地

的多功能性理論，最後藉由AHP法找出國家空間層級的農地功能與農地使用方案。
依據本文調查及分析結果顯示，在多功能性下的農地最受重視的主要功能仍然

是生產（農地產出優質化），其次為生態（農地耕種自然友好化），最後為生活

（農地經營社會化）。在13項農地次功能方面，排序前3項功能依次為「確保糧食
自給率」、「達到糧食品質安全」、「維護土壤地力」，後三項功能為「促進農村

遊憩」、「支撐工業原料供給」及「傳承文化襲產」。在實踐多功能性的土地使用

方式的排序方面依次為：1「有機耕作」、2「精緻農業」、3「平地造林」、4「集
約式耕作」、5「休閒與體驗農業」、6「輪作」及7「休耕」。
從上述的調查結果來看，我國農地的使用方案，以能兼顧生產與環境生態為合

適-「有機耕作」及「精緻農業」排序分別為第1及第2；至於「輪作」及「休耕」
等可讓土地休養的農地使用方案，儘管對環境生態有益，但可能減少農業實質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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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被認為是不合適的方式。近年來國內較積極推動的農地「輪作」及「休耕」，

特別是「休耕」，並非本文調查結果之優先農地使用方案，宜檢討調整。相對於

此，「有機耕作」應為值得推動的農地使用方案，此亦為許多實施多功能性國家，

為了與傳統農地經營區別所積極推動農地使用方案（Sandhu et al., 2008），足堪我
國借鏡。

最後，本文透過AHP法評估我國國家層級的農地宜有的功能，以及達到這些功
能的使用方案。不過，此為針對我國狀況的初次研究，未來可朝下列方向繼續研

究：

（1）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 AHP法作為評估的法，在問卷中各層級農地經營模式、
農地次功能及農地可能的使用方案，尚有調整空間，此需要更多的研究累積來

加以改善。另外，AHP法假設各層級中的因素具獨立性，但本文所設各因素
或有部分因素間可能存在內部相依的問題，此可以在後續研究中採用分析網路

程序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比較二者的結果，增加這方面的研
究深度（徐慧民等，2007）。

（2） 在研究空間範疇上，本文以國家層級（台灣整體農地）的空間規模作為研究
範疇，因此透過專家問卷的方式進行方案評估，未來可以社區及農場的空間

規模為研究範疇。此除了可進一步了解各地方的農地功能與使用方案的差異

之外，並可透過其他研究方法（例如農民意見或地方民眾意見調查），從行動

者（actors）的角度探討符合地方需求的農地功能與使用方案（Wils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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